岳阳市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立项技术审查意见表

审查编号：                                             单位:公顷、万元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编制单位
	

	项目性质
	□开发 □整理 □复垦
	项目类型
	□重点 □示范 □补助

	建设规模
	
	投资级别
	□省  □国家

	新增耕地
	面积
	比例(%)
	投资估算
	总投资
	亩均投资

	
	
	
	
	
	

	专家审查意见
	1、报件齐全性

	
	根据项目管理有关规定，项目申报材料应齐全。申报材料包括： 1、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报项目文件，附申报项目排序汇总表； 2、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摘要书，并附电子文档； 3、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出具的项目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的意见； 4、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组织的有关部门和专家的论证评审意见； 5、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组织的项目现场踏勘报告；6、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现状图、项目规划图；7、涉及土地开发的有关批复文件； 8、有关的影像资料和图片（即光盘和照片）：包括直观、清晰地反映项目区的边界、土地利用现状和重要标志物的影像资料和图片，并配以简要说明。

	
	2、项目合法性

	
	项目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禁止毁坏森林、草原开垦耕地，禁止围湖造田和侵占江河滩地，禁止开发湿地等生态敏感脆弱地区；涉及土地开发用地的，应依法批准。

	
	3、项目区位置和范围合理性

	
	项目区位置和范围应清楚，边界确定要合理。项目范围是指项目区的四至以及涉及到的乡（镇）、村，应落实到地块。地理位置应采用西安80平面大地坐标系明确坐标范围。项目区坐标范围是指项目建设区的坐标范围，不是指项目区所在乡镇或县域范围的坐标。如果项目区分成几片，则应明确每一片的坐标范围。

	
	4、基本控制指标分析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项目的建设规模、新增耕地率、建设工期、片数等基本指标原则上应符合《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新增耕地潜力分析，应根据项目实施前土地利用的实际状况和特征,采用土地开发整理前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表和文字进行详细分析。土地整理项目新增耕地潜力原则上应按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规程》（TD/T 1007－2003，2003－8－1实施）提供的公式计算。土地利用结构的统计要正确应用标准土地分类体系。如果某一项目片块既有农用地整理，又有成片废弃地复垦和成片未利用地开发，土地开发单片面积在20公顷以上的，土地整理单片面积为40公顷以上的，土地复垦单片面积在20公顷以上的，则应区分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和土地开发类型，每一性质的新增耕地率应符合规定要求。

	
	5、土地利用现状的准确性、一致性及新增耕地潜力分析的合理性

	
	审查土地利用现状的准确性，新增耕地来源分析的合理性

	
	6、土地适宜性评价的合理性

	
	对开发项目、复垦项目和整理项目都应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重点是对开发和复垦项目进行适宜性评价。具体评价方法应依据《耕地后备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规程》（TD/T 1007－2003，2003－8－1实施），采用类、等、型三级评价体系。

	专家审查意见
	7、基础条件是否满足项目实施要求

	
	项目所在区位需具备项目实施所必需的主干道路、主干排灌渠系、堤坝、电力等配套基础设施；或已拟定相关的道路、水利、电力工程、村庄改造等方案，有关措施与资金已经落实，拟同步规划、同步实施；或上述几项建设正在实施。有配套基础设施工程或需要地方资金投入的项目，应附县级人民政府出具的资金承诺函。

	
	8、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首先要考虑项目区水资源的供需平衡问题，特别是对于缺水的干旱地区。在可行性研究中，首先要摸清项目区的各种来水量和可供水量，提出一个科学合理的灌溉保证率，根据灌溉保证率进行平衡分析。

	
	9、工程技术方案的合理性、经济性

	
	工程技术方案合理、可行，在充分利用项目区内现有田间道路、农田水利设施的基础上，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工程内容及建设标准；2、项目工程布局；3、应有方案选择的比较过程，4、规划方案的制定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考虑项目区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充分尊重项目区农民的意见。

	
	10、权属调整方案的合理性

	
	项目区土地权属调整方案应明确、可行。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土地开发整理前，应做好项目区土地权属现状调查和确认工作，项目区土地权属现状要清楚；2、项目区存在土地权属争议的，应有切实可行的调处解决措施和工作方案，一时无法解决的，不应将有争议部分的土地纳入土地开发整理范围；3、项目区不应涉及企业或个人以营利为目的、已租赁经营的土地；4、编制土地权属调整方案，必须尊重土地权利人意愿，土地权属调整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5、政府投资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其新增加的集体所有未确定土地使用权的耕地，应优先安排本集体农民使用，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

	
	11、投资估算的合理性、计算准确性

	
	投资估算编制应合理、可行，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资金筹措；2、估算编制方法；3、估算编制依据；4、投资范围；5、费用构成；6、计算准确性；7、投资计划应按实际情况编制，与施工进度安排匹配。

	
	12、施工组织设计、实施措施与工程管护合理性、科学性

	
	审查施工组织设计、实施措施与工程管护是否合理、科学

	
	13、图件的规范性、内容完整性

	
	包括对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现状图和规划图的审查。1、对现状图的具体要求为：（1）明确标注项目建设区边界、地类界及符号、土地权属界线、所涉及乡镇和村庄的名称；（2）明确项目建设区各种地类面积；（3）标注项目建设区水源及现有的主干道路、主干排灌渠系、堤坝、电力等配套基础设施；（4）标明项目区与周边的相对关系，如项目区基础设施与外界的联系；（5）注明土地利用变更日期,现状图应能反映项目区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并和变更后的土地统计台帐对应;（6）符合一般的制图要求，有图例、制图单位和制图日期,图例应符合《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及GB/T7929、GB/T5791;（7）项目建设区边界上的主要控制点应有明确的经纬度坐标。2、对规划图的具体要求为：（1）规划图应以现状图为基础进行编制，因此项目区边界必须完全一致；（2）沟、路、林、渠、建（构）筑物等各项工程总体布局要明确，工程类型和数量要与文本中描述的相一致；（3）所有沟渠都要标注水流方向；（4）有规划前后项目区各种地类面积变化情况对比表；（5）图例应符合《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图件必须符合报备要求。

	专家审查意见
	14、其他审查：是否符合报备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项目申报单位应为县（市、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2、项目无重大安全隐患；3、项目类型：应明确申报重点、示范或补助项目,申报项目类型应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4、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完整性审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应完整、格式应规范，应符合项目申报的有关规定要求；5、一致性审查：项目不同报件中的主要内容应保持一致，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数据及使用的计量单位应前后一致，文、图、表应相符。

	
	项目可行性技术审查综合意见

	
	根据上述审查情况，结合国家、省宏观经济和耕地保护有关政策，确定项目审查结论。

对符合规定要求的项目，认定项目立项申报资料合格，准予项目立项；对不符合规定要求，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立项。项目报件不齐全；项目区位置和范围不清；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不清；项目地貌类型（平原、丘陵）无法核定；项目建设规模或新增耕地面积等基本指标无法核定；项目建设规模超出规定上限或低于规定下限、新增耕地率低于规定下限；项目实施所必需的路、水、电等配套基础设施不具备；水资源无保障；项目区土地权属现状不清或存在严重权属问题；项目区存在企业或个人以营利为目的、已租赁经营的土地；权属调整方案不合理；项目新增耕地用于耕地占补平衡；工程技术方案不合理；图件不规范，不按相关办法和技术标准的要求编制图件；如上图要素不全，图面不清晰，图例不规范等；不符合耕地保护与土地开发整理有关政策。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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